
附件一
报 价 函

南宁嘉通置业有限责任公司：
我公司已经认真审阅云海湾、新港家园剩余市场可售住宅房源渠道销售代理服务采购的询价函，并已经知晓项目现场情况及销售代理内容，经我司研究：本项目渠道销售代理服务费用（佣金）为：按每套房源销售总价的      %。
同时，我公司作出以下承诺：
1、本报价包含了完成本项目销售所需的人工费、出行费、通信费、加班费、办公费、水电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增值税发票税金等所有为实现合同目的的全部费用，所报的佣金费率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不作调整。
2、我司接受以下的结算方式：
（1）提取佣金的条件：
1）、我司成功推荐客户并促成该客户与采购人签订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（且合同已生效，无退房、解约等情形）的，采购人按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签约额乘以我司的报价向我司支付佣金。
2）、客户成交确认：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，视为我司推荐客户“成交”：
①我司已提前通过采购人指定对接人提交客户信息（包括客户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），且经采购人客户管理系统核实为“新客户”；
②客户与采购人签订正式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；
③客户已按《商品房买卖合同》约定支付首期购房款（不低于合同总房款的30%）。 
（2）结算方式：我司成功引导客户签订购房合同并缴纳首期房款后，方可视为代理销售成功。采购人根据销售成交情况按月与我司结算佣金。
（3）我司在采购人付款前，需向采购人开具等额的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；若我司未按要求提供发票，采购人有权顺延付款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。​
3、我公司承诺在代理销售过程中服从采购人的各项管理规定。
4、我公司承诺按询价函中的附件2（格式合同），与采购人签订本采购项目的渠道销售代理合同。

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
日期：

提交报价函时要求，需要提供以下证明材料：
1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（注：无需密封，放在文件袋外）
[bookmark: _GoBack]2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；授权委托书原件、受委托人身份证(如为委托时须提供）（注：无需密封，放在文件袋外）
3、竞价单位业绩证明（注：须提供至少两个（含）以上销售代理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，无需密封，放在文件袋外）
4、附件2打印的合同格式加盖单位公章（注：无需密封，放在文件袋外）
5、报价函（加盖单位公章，密封提交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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